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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山县峪口新宏砖厂砖瓦用粘土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摘要

儒林矿评字［2022］第069 号

评估对象：方山县峪口新宏砖厂砖瓦用粘土矿采矿权

评估委托方：方山县自然资源局

出让机关：方山县自然资源局

评估机构：山西儒林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评估目的：方山县自然资源局拟延续出让方山县峪口新宏砖厂砖瓦用粘土矿采矿权，按

照国家矿业权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需对该采矿权进行评估。本次评估即是为方山县自然资源

局延续出让采矿权，确定采矿权出让收益提供参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2022 年 5 月 31 日（储量截止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

评估方法：收入权益法

评估范围：方山县自然资源局《矿业权评估委托书》委托的矿区范围及该范围内截止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保有资源储量。

评估主要参数：截止2021 年 12 月 31 日，矿区保有资源储量（KZ）43.87 万m3，设计损

失量24.5835 万m3，采矿回采率98%，可采储量18.90 万m3；生产规模2.00 万m3/年，矿山服

务年限9.45 年，评估计算年限9.45 年。

产品方案为煤矸石烧结砖（煤矸石粘土配比1:3）。销售价格取0.22 元/块（不含税），

年产砖1376.00 万块，正常年份销售收入为302.72 万元；粘土贡献比例75.00%，采矿权权益

系数1.55%，折现率8%。

评估结论：在认真审核委托方提供的评估资料和研究分析评估对象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依

据规定的评估程序，选择合理的评估方法及其相关参数，经计算：方山县峪口新宏砖厂砖瓦用

粘土矿采矿权2022 年5 月31 日出让收益评估值为人民币22.7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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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写：人民币贰拾贰万柒仟柒佰元整。

评估有关事项说明：

评估结果公开的，自公开之日起有效期一年，超过此有效期使用本评估结论造成的一切

损失或产生的其他后果，本评估机构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评估报告是应委托方要求，为本报告所列明之目的而作。本评估报告及其附件仅供委

托方公示无异议后实施该评估目的使用及呈送有关管理机关检查评估工作之用。此外，不得

提供给其他任何部门、单位或个人使用；未经本评估机构书面同意，本评估报告的全部或部

分内容均不得公诸于任何公开媒体。本评估报告未经评估单位盖章、未经矿业权评估师签字、

盖章，不具法律效力。本评估报告的复印件不具法律效力。

重要提示：

以上内容均摘自《方山县峪口新宏砖厂砖瓦用粘土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欲了

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请认真阅读该采矿权评估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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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法定代表人：

矿业权评估师：

矿业权评估师：

山西儒林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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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山县峪口新宏砖厂砖瓦用粘土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山西儒林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2022年6月21日受方山县自然资源局委托（附件1），

依据矿业权管理的法律、法规，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选择适当的采矿权评

估方法，对延续出让的方山县峪口新宏砖厂砖瓦用粘土矿采矿权进行了评估。评估人员按照

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项目进行了现场调查、市场调查与询证，在合理的假设条件下，

确定有关经济、技术、管理参数。现将评估项目的基本情况，评估方法及相关参数选择与计

算，评估工作全过程和评估结论报告如下：

一、评估机构

1、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100MA0JU1AN2F）

名称：山西儒林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附件2）

法定代表人：毋建宁

住所：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长风商务区谐园路广鑫大厦六层

经营范围：探矿权采矿权评估；土地评估；房地产估价；单项资产评估、资产组合评估、

企业价值评估、其它资产评估、以及相关的咨询业务；国土资源法律法规咨询。（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山西儒林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通过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附件3）

3、《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1999]003 号（附件4）

4、矿业权评估师：卫三保 李宁（附件5）

二、评估委托方及出让机关

评估委托方及出让机关：方山县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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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采矿权概况

1、采矿权申请人概况

（1）采矿权人：樊泽林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141128MA0HJF4372（附件6）

经 营 者：樊泽林

名 称：方山县峪口新宏砖厂

类 型：个体工商户

经营场所：吕梁市方山县峪口镇峪口村

组成形式：个人经营

注册日期：2012 年7 月 3 日

经营范围：粘土砖生产及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登记机关：方山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2）采矿权概况（附件7）

采矿权人：樊泽林

《采矿许可证》证号：C1411282009067130025513

地 址：吕梁市方山县峪口镇峪口村

矿山名称：方山县峪口新宏砖厂

经济类型：私营企业

开采矿种：砖瓦用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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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采方式：露天开采

生产规模：2.00 万立方米/年

矿区面积：0.0101 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壹年 自2021 年 1 月 1 日至2022 年 1 月1 日

开采深度：由1173 米至1080 米标高

截止评估报告日，该《采矿许可证》已经过期。

（3）《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晋）FM 安许证字[2019]J12321 号（附件8）

企业名称：方山县峪口新宏砖厂

主要负责人：刘兴旺

单位地址：方山县峪口镇峪口村

经济类型：个体

许可范围：砖瓦用粘土露天开采

有效期：2019 年 11 月 18 日至2022 年 11 月 17 日

发证机关：吕梁市应急管理局

2、采矿权历史沿革

方 山 县 峪 口 新 宏 砖 厂 砖 瓦 用 粘 土 矿 始 建 于 2012 年 7 月 ， 采 矿 证 号 为

C1411282009067130025513，经济类型：私营企业，开采矿种：砖瓦用粘土，开采方式：露天

开采，生产规模：2.00 万 m3/年，矿区面积0.0101km2，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2021 年 1 月 1

日至2022 年 1 月 1 日，开采深度：由1173m 至 1080m 标高。

3、保护区核查情况（附件9）

吕梁市生态环境局方山分局：矿区范围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无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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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山县林业局：该矿区与地质公园、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国家一级公益

林、二级公益林、山西省永久性生态公益林、Ⅰ级保护林地、Ⅱ级保护林地、山西省永久性

公益林、风景名胜区无重叠。

方山县文物局：矿区与不可移动文物不重叠。

方山县水利局：该矿区与柳林泉域重点保护区、河道工程及其保护范围、南阳沟水库工

程及其保护范围、与汾河、沁河、桑干河保护区范围不重叠。

方山县自然资源局：该矿区与方山县地质遗迹保护范围不重叠。

4、采矿权评估史及价款（出让收益）缴纳情况（附件10）

2018 年 5 月，山西儒林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对该矿进行了采矿权评估，并出具了《方

山县峪口新宏砖厂砖瓦用粘土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儒林矿评字[2018]第 091 号）；

评估基准日为2018 年 4 月 30 日，保有资源储量46.22 万m3，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为46.22 万

m3，可采资源储量33.98 万m3，生产规模2.00 万m3/年，矿山服务年限16.99 年，出让年限5

年，5 年内动用资源储量13.60 万m3，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7.03 万元。

根据《方山县收费通知单》，该矿于2018 年 6 月13 日缴纳采矿权价款7.03 万元。

四、评估目的

方山县自然资源局拟延续出让方山县峪口新宏砖厂砖瓦用粘土矿采矿权，按照国家矿业

权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需对该采矿权进行评估。本次评估即是为方山县自然资源局延续出让

采矿权，确定采矿权出让收益提供参考意见

五、评估对象和范围

评估对象：方山县峪口新宏砖厂砖瓦用粘土矿采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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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范围：方山县自然资源局《矿业权评估委托书》约定的矿区范围及该范围内截止2021

年 12 月 31 日保有资源储量。矿山名称：方山县峪口新宏砖厂；开采矿种：砖瓦用粘土矿；

开采方式：露天开采；设计生产规模：2.00 万m3/年；矿区范围由4 个拐点连线圈定，矿区面

积：0.0101km2，开采标高：1173—1080m；资源储量：截止2021 年 12 月 31 日，保有资源储

量（KZ）43.87 万m3。

矿区范围由4 个拐点连线圈定，各拐点坐标为（2000 国家坐标系3°带）：

1、X=4179624.017 Y=37519979.119；

2、X=4179679.017 Y=37520012.119；

3、X=4179765.018 Y=37519915.119；

4、X=4179650.017 Y=37519882.119。

经核实，本次评估利用的“储量核实报告”、“四合一方案”与方山县自然资源局《矿

业权评估委托书》约定的矿区范围一致。

六、评估基准日

根据方山县自然资源局《矿业权评估委托书》，评估基准日确定为2022 年 5 月31 日。

七、评估依据

方山县峪口新宏砖厂砖瓦用粘土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工作以下列法律、法规、规章和

有关文件、资料为主要依据：

（一）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2009 年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12 届第46 号）；

3、国务院《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241 号发布，国务院令第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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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修改）；

4、《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厅

[2017]12 号)(2017 年 2 月 27 日）；

5、国务院《关于印发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7]29 号）（2017

年 4 月 13 日）；

6、国土资源部《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国土资发[2000]309 号发布，国土资

发〔2014〕89 号修改）；

7、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国土资发[2008]174

号）；

8、国土资源部《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的公告》（2006

年第18 号）；

9、国土资源部《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准则的公告》（2008 年第6 号）；

10、国土资源部《关于<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的公告》（2008 年第7 号）；

11、国家标准《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17766-2020）；

12、国家标准《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13908-2020）；

13、山西省财政厅、山西省国土资源厅、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关于印发<矿业权

出让收益征收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晋财综[2018]25 号);

14、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公布实施<山西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晋

自然资发[2022]515 号）；

15、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开展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工作的通知》（晋国土资[2018]617

号）；

16、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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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的公告》(2017

年第3 号）；

18、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2008 年）；

19、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2008 年）;

（二）经济行为依据

1、方山县自然资源局《矿业权评估业务委托书》；

（三）评估参数选取依据

1、山西云轩地质勘查咨询有限公司《山西省方山县峪口新宏砖厂砖瓦用粘土矿资源储量

核实报告》；

2、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山西总队《<山西省方山县峪口新宏砖厂砖瓦用粘土

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晋建材储审字[2022]23 号）；

3、山西云轩地质勘查咨询有限公司《山西省方山县峪口新宏砖厂砖瓦用粘土矿资源开发

利用和矿山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4、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山西总队《<山西省方山县峪口新宏砖厂砖瓦用粘土

矿资源开发利用和矿山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评审意见书》（晋建材技审字[2022]29 号）；

5、方山县峪口新宏砖厂《收据》；

（四）其他

1、方山县峪口新宏砖厂《营业执照》；

2、方山县峪口新宏砖厂《采矿许可证》；

3、方山县峪口新宏砖厂《安全生产许可证》；

4、山西儒林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方山县峪口新宏砖厂砖瓦粘土矿采矿权出让收

益报告》（儒林矿评字[2018]第 091 号）（摘要）及《方山县收费通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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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保护区核查文件；

6、本公司调查、收集的有关资料。

八、矿产资源及其开发概况

（一）矿产资源勘查概况

根据山西云轩地质勘查咨询有限公司2022 年 5 月编制的《山西省方山县峪口新宏砖厂砖

瓦用粘土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以下简称“储量核实报告”）（附件11），将该矿山矿产

资源概况简介如下：

1、矿区位置及交通

方山县峪口新宏砖厂位于峪口镇峪口村，距方山县城178°方向，直距约15km，行政区

划隶属于峪口镇管辖。其地理坐标为(2000 坐标)：东经：111°13′27″～111°13′33″，

北纬：37°44′55″～37°44′59″，矿区中心点坐标为：东经：111°13′30″，北纬：

37°50′57″。

矿区内有简易公路可与209 国道及峪口镇相连，209 国道贯穿方山县南北，由209 国道

向北15km 可至方山县城，向南20km 可至吕梁市，向北28km 可到太佳高速方山县入口，交

通较为便利，矿山周边无邻矿。

2、自然地理与经济概况

矿区属黄土高原丘陵区，以低中山丘陵地貌为特征，地表大部分被第四系黄土覆盖，植

被稀少。黄土冲沟发育，呈“V”字型，切割深度10-40m。地形东高西低，最高点位于矿区

东部，海拔标高为1173m，最低点位于矿区西部，海拔标高为1083.13m,相对高差89.87m。

该区河流属黄河水系，区内无常年流水，仅有季节性流水向东北汇入北川河，再经三川

河流入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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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区属温带大陆性干旱-半干旱气候，四季分明，昼夜温差大，春季多风干旱，夏季短

而炎热，秋季温度适中，冬季寒冷干燥。年平均气温8℃左右，一月份气温最低为-7.9℃，

七月份气温最高，平均温度为21.5℃。年降雨量平均为500mm，大多集中在7-8 月份；霜冻

期为9 月下旬至次年4 月下旬，无霜期为160 天。

矿区所属地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0.05g-0.10g，动反应谱特征周期为0.45s，对应的地

震基本烈度值为Ⅵ。

方山县经济以煤炭工业为主，其次还有县、乡办及个体私营焦化厂、砖厂、铸造厂等。

农作物主要有玉米、谷子、豆类、土豆等，经济作物有葵花、胡麻、红枣等，其中玉米亩产

350kg。

3、以往地质工作概况

2009 年 5 月，山西克瑞通实业有限公司提交了《山西省方山县峪口新宏砖厂资源量核查

报告及开发利用方案》。

2012 年 5 月，中国冶金地质总局第三地质勘查院提交了《山西省方山县峪口新宏砖厂砖

瓦粘土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2017 年7 月，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山西总队编制了《山西省方山县峪口新宏

砖厂砖瓦用粘土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方山县国土资源局委托山西源章勘测有限公司组织

专家对该报告进行了评审，以晋源章储审字〔2017〕09 号评审通过。

2021 年 1 月，山西云轩地质勘查咨询有限公司提交的《山西省方山县峪口新宏砖厂砖瓦

用粘土矿2020 年储量年度报告》。

2022 年 5 月，山西云轩地质勘查咨询有限公司在对该区进行野外实测、收集以往地质资

料的基础上编制了本次评估利用的“储量核实报告”，该报告于2022 年 5 月经中国建筑材料

工业地质勘查中心山西总队评审并出具了《<山西省方山县峪口新宏砖厂砖瓦用粘土矿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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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晋建材储审字[2022]23 号）（附件12）。

在收集以往

4、矿区地质

（1）地层

本区大地构造位置处于山西断隆(Ⅱ2)吕梁山断拱(Ⅲ3)北部。区域内出露地层较多，由老

至新依次为太古界花岗岩、混合岩、界河口群；元古界野鸡山群；下古生界寒武系中统、上

统；古生界奥陶系下统，中统下马家沟组、上马家沟组；石炭系中统本溪组、上统太原组；

二叠系下统山西组、下石盒子组、石千峰组，新生界上第三系、第四系不整合覆盖于各时代

地层之上。

（2）构造

矿区所处的大地构造位置位于吕梁块隆西侧，鄂尔多斯断块东缘。区域构造整体来看为

一南北走向的构造挤压带，矿区所处位置为构造挤带轴部地带。

（3）岩浆岩

区内无岩浆岩出露。

5、矿体特征

矿体区马兰组黄土为不规则多边形，南北长约105m，东西向宽约100m。开采最大厚度

达93m。

6、矿石特征

矿石呈淡黄、灰黄、黄褐色，结构疏松，多孔隙，部分地段夹亚粘土，质地均匀无层理，

天然容重一般1.4-2.03g／cm3，平均1.6g／cm3。

矿物成分：石英含量64%、钾长石含量17%，正长石含量0.25%，白云母含量5.75%、碳

酸盐矿物含量为0-1%左右、石膏0-0.75%、玉髓0.25-0.75%，其它占2%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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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性指数：8.8-9.7，平均9.2。

黄土的粒度成分见下表：

分级 粘土级(0.005mm) 尘土级(0.005-0.05mm) 砂土级(＞0.05mm)

含土比例(%) 18 60 22

第四系马兰组黄土主要成分百分含量平均值为：Si02：67.19%，Al203：16.44%，Fe203：6.00%，

Ca0：0.22%，Mg0：1.47%，T02：0.92%，K20:4.08%，Na2O:1.70%。

粘土矿的组成物质的颗粒十分细小，一般小于0.05mm 或更细小，黄土的成因主要以风成

沉积为主，故颗粒细密，成分也较纯。由此制成的砖抗压强度高，保温隔热性能好，耐久性

好，属优质的建筑材料，可满足用于建房及铺设小型道路的要求。

7、矿石加工技术性能

矿区内砖瓦用粘土粒度细密，多在0.005-0.05mm 之间，塑性指数等物理性能及矿石的化

学成分均能符合一般砖瓦用粘土矿的工业指标。矿区内粘土矿粘结性能较好，毛坯易成型，

无需粉碎可直接制砖瓦，再加入适量的煤矸石(10-50%)经焙烧后硬度较大，不易变形和脆裂，

故加工性能较好。

8、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1）水文地质条件

矿区内大陆性半干旱气候区域，气候干燥、冷热多变，昼夜温差较大，四季分明，年降

水量为500-600mm。该矿山属露天开采，最低批采标高1080m，位于基准侵蚀面以上。

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含水层连续性差，基本不含水，补给条件也不好，富水性较差，地

表水随地形坡向流动，矿区内地形起伏较大，雨季泄水较强。

矿区内水文地质条件简单，最低开采标高在当地最低侵蚀基准面以上，矿区为黄土丘陵

区，中部高两边低，利于自然排水，一般对采矿影响不大。而在雨季时采场上部应布设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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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及引水区，预防大气降水对采场的影响，即能防范雨季沟中洪水。矿区地下水埋藏较深，

可不考虑地下水的危害。

综上所述：矿区水文地质条件较简单。

（2）工程地质条件

矿体全部出露于地表，无覆盖，采用露天开采方式开采，可采用人工或机械挖掘等手段，

对工程地质条件要求不高，但由于矿区内砖瓦用粘土整体厚度较大，最厚处达93m，因此在

开采过程中应一定注意保留合理的边坡角，鉴于黄土层属松软类岩体且柱状节理十分发育，

极易坍塌、滑坡，故最终台阶边坡角不应大于45°。

（3）环境地质条件

矿区内自然状态良好，各种地质灾害均不发育。在矿区界外300m 内无古建筑、文物古

迹、文化遗址，也非森林区、自然保护区。

矿山开采过程中以装载机直接剥离。在矿山开采中造成的环境污染及破坏主要是粉尘、

噪声和对地表植被的破坏，需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保护环境。为防止开采及运输过程中形成的

粉尘及废气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应在采场周围设置防风林带，洒水喷雾，增加地表湿度，

减少扬尘。加装消音器的设备来降低噪音的影响。

粘土矿无围岩剥离，适宜露天开采。其最低开采深度1080m，最高开采深度为 1173m，

相差93m。矿山开采废弃物的排放少，对环境的影响破坏小，开采矿体无需爆破，存在机器

振动等声响，噪声污染较小。

该矿区水文地质简单，工程地质条件中等，环境地质条件中等，故开采技术条件应属第

Ⅰ类型。

9、资源储量

（1）资源量估算范围：矿区范围内1173—1080m 标高间粘土矿的资源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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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估算对象：采矿许可证范围内砖瓦用粘土矿体。

（3）估算方法：采用水平断面地质块段法估算资源储量。

（4）估算结果：截至2021 年 12 月 31 日，矿区批采标高范围内砖瓦用粘土矿累计查明

资源储量（KZ）62.55 万m3，保有资源储量（KZ）43.87 万m3，采空动用资源储量（KZ）18.68

万m3。

10、对“储量核实报告”的评述

（1）“储量核实报告”通过地质调查、测量结合矿山开采情况，基本控制了矿体特征、

空间分布，基本查明了矿石物质组成、矿石质量。

（2）“储量核实报告”采用水平断面地质块段法估算资源储量，资源储量估算方法正确，

估算结果可靠。

（3）“储量核实报告”2022 年 5 月经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山西总队评审通

过并出具了《<山西省方山县峪口新宏砖厂砖瓦用粘土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晋

建材技审字[2022]23 号）。

（二）矿产资源开发概况

根据山西云轩地质勘查咨询有限公司2022 年 6 月编制的《山西省方山县峪口新宏砖厂砖

瓦用粘土矿资源开发利用和矿山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以下简称“四合一方案”）（附

件13），将矿山开发概况介绍如下：

1、矿区保有储量

截止2021 年 12 月 31 日，矿区保有资源储量（KZ）43.87 万m3。

2、可采储量

设计利用资源储量19.2865 万m3，边坡压占24.5835 万m3，采矿回采率98%，可采储量

为18.9008 万m3。

3、生产规模及服务年限



方山县峪口新宏砖厂砖瓦用粘土矿采矿权出让

收益评估报告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长风商务区谐园路广鑫大厦六层

电话：0351—6165958 传真：0351—6165634

14

生产规模为2 万m3/年，服务年限9.5 年。

4、产品方案

产品方案主要为烧制实心粘土砖块配料。

5、采矿方法：采用自上而下分台阶开采。

6、开拓运输方案：采用公路开拓、直进式汽车运输方案。

7、开采方式：露天开采。

8、露天采场主要参数：

采场最低标高：1080m

采场最高标高：1173m

采场最大高差：93m

开采台阶高度：5m

终了台阶高度：5m

开采台阶坡面角：60°

最终帮坡角：≤44°

安全平台宽度：3m

清扫平台宽度：4m，最小底盘宽度10m，每隔两个安全平台留设一个清扫平台。

9、对“四合一方案”的评述

（1）“四合一方案”编制目的任务明确，地质依据充分，土地利用现状清楚，资源利用

基本合理，可采储量计算基本正确。

（2）“四合一方案”矿区面积0.0101km2，确定开采标高为1173—1080m；生产规模为

2.00 万立方米/年，开采矿种为砖瓦用粘土，矿山剩余年限为9.5 年，露天开采方式合理，确

定的公路开拓、汽车运输方案可行；露天采矿厂结构参数基本正确，推荐的开采工艺合理可

行。采场内采用自上而下分台阶开采，确定的开采阶梯顺序合理。

（3）“四合一方案”2022 年 6 月经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山西总队评审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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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出具了《<山西省方山县峪口新宏砖厂砖瓦用粘土矿山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质环境保护

与恢复治理、土地复垦方案>评审意见书》（晋建材技审字[2022]29 号）（附件14）。

九、评估实施过程

方山县峪口新宏砖厂砖瓦用粘土矿采矿权评估工作从2022 年6月21日开始至2022年6

月 28 日结束，评估过程如下：

2022 年 6 月 21 日，受方山县自然资源局委托，评估人员编制评估计划。

2022 年 6 月 22 日，本所矿业权评估师李宁及评估人员韩竹林与方山县峪口新宏砖厂负

责人薛兵兵陪同下到该矿现场踏勘，核查与评估相关的资料。

2022 年 6 月 23 日-26 日，评估组按分工审查、核查、熟悉评估资料；研究、确定评估

方法，制定评估方案。选择相关参数并进行评估运算，拟编评估报告。

2022 年 6 月 27 日—28 日，评估组讨论评估报告，与委托方沟通；评估项目负责人修改、

补充评估报告，复核人复核，所长审查定稿，交付制印。

十、现场核实考察和市场调查情况

2022 年 6 月 22 日，本所矿业权评估师李宁及评估人员韩竹林与方山县峪口新宏砖厂负

责人薛兵兵陪同下到该矿现场踏勘，核查与评估相关的资料。

了解了该采矿权的历史沿革、采矿权评估史、出让收益缴纳情况、矿山现在处于生产状

态。交通较为便利，并且咨询了该矿产品的销售价格。

该矿山之前生产的是煤矸石烧结砖，煤矸石与粘土配比约1:3，1 立方粘土能生产688 块

煤矸石烧结砖。据了解该地区每块砖售价约0.22 元（不含税）。

通过资料收集，相关资料基本齐全，数据可靠；实际情况与“储量核实报告”、“四合

一方案”所反映的情况基本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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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评估方法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采矿权评估适用的矿业权出让收益的

评估方法有基准价因素调整法、交易案例比较调整法、收入权益法、折现现金流量法。

对于具备评估资料条件且适合采用不同评估方法进行评估的，应当采用两种以上评估方

法进行评估，通过比较分析合理形成结论。

因方法的适用性、操作限制等无法采用两种以上评估方法进行评估的，可以采用一种方

法进行评估，经比较符合收入权益法的使用范围，本报告选取收入权益法作为评估方法。

山西省虽然发布了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但未发布具体因素调整细则，故不适用

基准价因素调整法。

针对交易案例比较调整法未发布调整细则，故不适用交易案例比较调整法。

该矿山未能提供较为完善的财务资料；“四合一方案”也未注明固定资产投资、生产成

本明细等。故不适用折现现金流量法。

根据《矿业权评估委托书》、“储量核实报告”、“四合一方案”，截止2021 年 12 月

31 日，全区保有资源储量（KZ）43.87 万m3，生产规模为2.00 万m3/年，经评估组讨论认为：

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调整部分矿种矿山生产建设规模标准的通知》（国资发[2004]208

号）和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国土资发[2000]133 号），该矿保有资源

储量43.87 万m3，生产规模为2.00 万m3/年，属于小型矿山。

根据以上规定和要求，结合评估项目的实际情况，本次评估认为该项目无论从保有资源

储量、生产规模还是服务年限，均符合使用收入权益法评估的条件。据此，依据中国矿业权

评估师协会《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等的相关规定和要求，选择“收入权益法”对该采矿权

进行评估。即通过采矿权权益系数对销售收入现值进行调整，作为采矿权价值。计算公式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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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采矿权评估价值

SIt—年销售收入

K—采矿权权益系数

i—折现率

t—年序号（t=1，2，3，……，n）

n—评估计算年限

十二、评估参数的确定

1、可采储量的确定

（1）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根据“储量核实报告”，截止2021 年 12 月 31 日，全区保有资源储量（KZ）43.87 万m3。

根据《矿业权评估委托书》储量截止日为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次评估为采矿权出让收

益评估，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矿业权评

估范围内的资源储量均为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即43.87 万m3。

（2）可采储量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可采储量应根据矿山设计文件或设计

规范的规定进行确定。

根据“四合一方案”，边坡压占资源储量为24.5835 万 m3，采矿回采率为 98%。评估人

员认为上述参数合理，予以利用。

可采储量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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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损失利用 Q-QQ

式中：Q—可采储量

Q 利用—保有资源量43.87 万m3

Q 损失—设计损失资源量24.5835 万m3

r—采矿回采率98%

经计算，可采储量为18.90 万m3。

2、生产规模及剩余服务年限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生产规模参照

《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对于生产矿山（包括改扩建项目）采矿权评估，可根据

采矿许可证载明的生产规模确定生产能力，也可根据经批准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确定生

产能力。

根据原《采矿许可证》、《矿业权评估业务委托书》及“四合一方案”，生产规模均为

2.00 万m3/年，故本次评估生产规模按2.00 万m3/年计算。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服务年限按以下公式计算：

A
QT =

式中：T—矿山服务年限；

Q—可采储量（18.90 万m3）

A—生产规模（2 万m3/年）

经计算，矿山服务年限为9.45 年。

3、产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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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 30800—2008）”，矿业权评估中，产品方

案可以设定为原矿，也可以设定为精矿。“四合一方案”中产品方案为砖瓦用粘土矿原料，

考虑到市场未能收集到粘土的价格且矿山实际最终销售产品也为砖。

根据《矿业权评估委托书》本次评估产品方案为煤矸石烧结砖（标准砖，煤矸石与粘土

比例1：3）。

4、销售收入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产品销售价格

参照《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采用一定时段的历史价格平均值确定。根据《矿业

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矿产品价格确定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1）

确定的矿产品计价标准与矿业权评估确定的产品方案一致；（2）确定的矿产品市场价格一般

应是实际的，或潜在的销售市场范围市场价格；（3）不论采用何种方式确定的矿产品市场价

格，其结果均视为对未来矿产品市场价格的判断结果；（4）矿产品市场价格的确定，应有

充分的历史价格信息资料，并分析未来变动趋势，确定与产品方案口径相一致的、评估计算

的服务年限内的矿产品市场价格。

根据《矿业权评估委托书》，该采矿权一次性出让年限为9.45 年，本次评估参考当地近

一年的销售价格来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

由于当地粘土矿山均为砖瓦厂自备矿山，采矿工段与砖瓦加工工段进行联合生产。此类

企业比照采选联合企业模式，按照最终产品—合格煤矸石烧结砖（煤矸石与粘土烧结而成的

砖）来计算产品销售收入。

根据“四合一方案”，生产规模为2.00 万立方米/年（约1376 万块砖）；煤矸石破碎成

粉末状后加粘土配料（比例为1：3），即粘土贡献率按75.00%比例计价。

根据方山县新房诚信砖厂《收据》（附件15），煤矸石烧结砖销售价格0.22 元/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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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税）。本次评估销售价格按0.22 元/块估算。则正常生产年份年销售收入为302.72 万元（1376

×0.22=302.72）（见附表）。

5、采矿权权益系数

采矿权权益系数是收入权益法设定的参数，用以对销售收入现值进行调整估算采矿权价

值。是采矿权评估价值与销售收入现值之比，主要反映矿山成本水平包括收益途径的全部内

涵。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2008 年），收入权益法评估中“采矿权权益系

数表”，建筑材料矿产部分无精矿（产成品）采矿权权益系数，评估认为，砖瓦用粘土矿开

采成本较低，其生产成本大部分为制砖烧制成本，且矿层埋藏较浅，综合考虑以上特点及该

矿收益年限，本次评估采矿权权益系数取1.55%。

6、折现率

根据国土资源部公告2006 年第18 号“关于《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

的公告”，折现率取值范围为8%—10%，“对矿业权出让评估和国家出资勘查形成矿产地的

矿业权转让评估，地质勘查程度为勘探以上的探矿权及（申请）采矿权评估折现率取8%”。

本次为采矿权评估，折现率取8%。

十三、评估假设

1、假定本评估所依据的有关地质资料完整、真实、可靠；

2、假定国家产业、金融、财税政策在评估报告有效期内无重大变化；

3、假定未来矿山生产方式、生产规模、产品结构保持不变，能顺利换领《采矿许可证》，

且持续合法经营；

4、假定矿业权市场及矿产品市场供需水平基本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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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以当前采矿技术水平为基准。

十四、评估结论

根据《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17766-2020），结合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

好矿产资源储量新老分类标准数据转换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0]1370 号）文件要求，

将原“探明的经济基础储量111b 类型和331 类型”转换为“探明资源量”、原“控制的经济

基础储量122b”类型和332 类型”转换为“控制资源量”、原“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

类型”转换为“推断资源量”。

（一）估算评估计算年限内333 以上类型全部资源储量的评估值

经评估人员电话调查和市场分析，按照矿业权评估的原则和程序，选取适当的评估方法

和评估参数，经过认真评定估算，方山县峪口新宏砖厂砖瓦用粘土矿采矿权2022 年 5 月 31

日评估价值为人民币22.77 万元。

大写：人民币贰拾贰万柒仟柒佰元整。

（二）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根据矿业权范围内全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含预测的资源储量）及地质风险调整系数，

估算出资源储量对应的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式中：P—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P1—评估计算年限内333 以上类型全部资源储量的评估值；

Q1—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内的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Q—全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含预测的资源储量（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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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地质风险调整系数。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k（地质风险调

整系数）取值参考表，（334）？占全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的比例为0 时，k 值为1。本次评

估（334）？占全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的比例为0，k 值为1。

P=22.77÷43.87×43.87×1=22.77（万元）

则：方山县峪口新宏砖厂砖瓦用粘土矿采矿权2022 年 5 月 31 日出让收益评估值为人民

币22.77 万元。

大写：人民币贰拾贰万柒仟柒佰元整。

十五、特别事项说明

1、关于《采矿许可证》已过期的说明

截止评估报告日，该矿《采矿许可证》已过期，提请报告使用人注意。

2、评估基准日后调整事项

在评估结论有效期内，如果方山县峪口新宏砖厂砖瓦用粘土矿采矿权所依附的资源面积、

储量发生明显变化，委托方可商请本评估机构，按原评估方法对评估结果进行重新计算和相

应调整；若本次评估所采用的价格标准发生不可抗拒的变化，并对评估结论造成明显影响时，

委托方应及时聘请本评估机构重新计算其评估值。

3、评估责任划分

本评估机构对本评估结论是否符合评估的法律、法规和矿业权评估的执业规范负责，不

对采矿权定价决策负责。本评估结论是依据特定目的和具体情况估算出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

估值，不得用于其他目的；若用于其他目的，所造成的一切损失或后果，责任由使用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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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评估报告使用限制

1、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

评估结果公开的，自公开之日起有效期一年，超过此有效期使用本评估结论造成的一切

损失或产生的其他后果，本评估机构不承担任何责任。

2、评估报告使用范围

本评估报告是应委托方要求，为本报告所列明之目的而作。本评估报告及其附件仅供委

托方公示无异议后实施该评估目的使用及呈送有关管理机关检查评估工作之用。此外，不得

提供给其他任何部门、单位或个人使用；未经本评估机构书面同意，本评估报告的全部或部

分内容均不得公诸于任何公开媒体。本评估报告未经评估单位盖章、未经矿业权评估师签字、

盖章，不具法律效力。本评估报告的复印件不具法律效力。

3、评估结论有效的其他条件

本评估结论是在本评估报告特定目的条件下，根据未来矿山持续经营原则确定的采矿权

出让收益值，评估中没有考虑将采矿权用于其他目的可能对采矿权出让收益值所带来的影响，

也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或其他不可抗力可能对其造成的影响。如果上述前提条

件和持续经营原则发生变化，本评估结论将随之发生变化而失去效力。

十七、矿业权评估报告日

本项目评估报告日即出具评估报告的日期为2022 年 6 月28 日。

十八、评估责任人员（附件17）

法定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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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权评估师：

矿业权评估师：

山西儒林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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